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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亞州 

行政聽證辦公室 

前

關於：代表學生的父母、 

訴 

岡薩雷斯聯合學區。 

OAH 案件編號 2022100267 

拒絕轉嫁費用動議的命令

2022 年 12 月 6 日

2022 年 11 月 16 日，代表學生的父母和岡薩雷斯聯合學區向行政聽證辦公室（簡稱 

OAH） 提交了雙方的聽證前會議聲明，並相互送達。 學生的聽證前會議聲明包括一份學生

打算在正當程序聽證會上傳喚的證人名單，並說明了其作證的一般領域。 

2022 年 11 月 21 日，以下署名的行政法法官（稱為 ALJ）通過視頻召開了聽證前會

議。 Joshua Cruz 律師代表學生出庭。Roxana Khan 律師代表岡薩雷斯聯合學區出庭。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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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前會議上，ALJ 繼續進行正當程序聽證，聽證將於 2022 年 11 月 30 日開始。ALJ 命令

學生在 2022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5:00 之前將其證物上傳到電子證據程序。 ALJ沒有命令雙

方在 2022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5:00 之前向對方提供另一份證人名單及其作證的大致範圍。 

2022 年 11 月 28 日，Khan 代表岡薩雷斯聯合學區提起動議，要求排除學生的證

人。岡薩雷斯聯合學區辯稱，學生未能遵守《教育法典》第 56505 節 (e)(7) 小節的規 

定，沒有在 2022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5:00 之前，即聽證會之前至少五個工作日，及時向

岡薩雷斯聯合學區披露學生的證人。 

2022 年 11 月 28 日，學生對該動議提出異議，並請求對Khan進行處罰。 學生辯 

稱，在學生於 2022 年 11 月 16 日提交給 OAH 並送達岡薩雷斯聯合學區的聽證前會議聲明

中，他及時向岡薩雷斯聯合學區提供了他的證人名單及其證詞的大致範圍。 學生認為岡薩

雷斯聯合學區排除學生證人的動議是出於惡意，構成了 Khan的輕率訴訟策略。 

學生還辯稱，Khan 在 2022 年 11 月 21 日的聽證前會議上歪曲了 ALJ 簽發的命令。 

因此，學生請求法院判令 Khan 向學生償還因其惡意和輕率的訴訟策略而產生的律師費。 

岡薩雷斯聯合學區沒有對針對 Khan的制裁動議做出回應。 

2022 年 11 月 29 日，學生提交了一份“等待委員會批准的和解通知”。 OAH 於 

2022 年 11 月 29 日撤銷了聽證日期。 

適用法律 

在某些情況下，主持特殊教育訴訟的 ALJ 有權將費用從一方轉至另一方，或轉至 

OAH。（《政府法典》第 11405.80 節、第 11455.30 節；《加州法規彙編》第 5 篇第 3088 

節 見Wyner代表Wyner 訴曼哈頓海灘聯合學區案 （第9巡迴法院，2000年）223聯邦報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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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卷1026頁到第1029頁[“顯然，[《加州法規彙編》第 5 篇]第 3088 節允許聽證官控制訴訟

程序，類似於審判法官。”]。）只有主持聽證的 ALJ 才可以將費用作為爭議焦點。（《加

州法規法典》第 5 篇第 3088 節 (b) 小節）。 

可命令向審裁處或另一方償還開支。經加州教育部總法律顧問批准，主持聽證的 

ALJ 可命令一方當事人、該當事人的律師或其他授權代表或雙方當事人支付合理費用，包

括負責進行正當程序聽證的實體 OAH 的人員費用，因為惡意行為或策略是輕率的或只是

為了造成不必要的延誤。（《加州法規彙編》第 5 篇第 3088 節 (a) 和 (e) 小節；見《政

府法典》第 11455.30 節 (a) 小節。）主持聽證的 ALJ 可“命令一方當事人、該當事人的

律師或其他授權代表，或雙方當事人， 支付另一方當事人因輕率或純粹旨在造成不必要

延誤的惡意行為或策略而產生的合理開支，包括律師費”，而無須事先獲得加州教育部的

批准。（《政府法典》第 11455.30 節 (a) 小節；《加州法規彙編》第 5 篇第 3088 節 (a) 

小節。）支付費用的命令可通過與金錢判決相同的方式強制執行，或要求下達藐視法庭令

強制執行。（《政府法典》第 11455.30 節 (b) 小節。） 

行動和策略的定義包括但不限於提出或反對動議，或提交和送達訴狀。（《政府法 

典》第 11455.30 節 (a) 小節；《民事訴訟法》第 128.5 節 (b)(1) 小節）。在未向另一方送達

訴狀的情況下提交訴狀不屬於行動或策略的定義範圍。（同上）“輕率”一詞是指完全沒有

法律依據或僅以騷擾對方當事人為目的。（《政府法典》第 11455.30 節 (a) 小節；《民事

訴訟法》第 128.5 節 (b)(2) 小節）。認定惡意並不要求確定動機是否邪惡，可以推斷出主觀

惡意。（西海岸開發訴Reed (1992) 2加利福尼亞州第四級上訴法院的第693和702頁。） 

討論 

在本案中，學生的動議未獲通過，因為只有主審此案的 ALJ 才能就費用問題提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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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加州法規彙編》第 5 篇第 3088 節 (b) 小節。）本案的 ALJ 拒絕這樣做。 為確保有序

及時地舉行聽證，沒有必要在此問題上採取制裁措施，因為聽證日期已根據雙方達成的和

解協議予以撤銷，等待校董事會的批准。 

命令 

駁回學生的制裁動議。 

隆美爾・P・克魯茲 

行政法官 

行政聽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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